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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驗說明：
本測驗僅有一題，提供答案卷1張，共2頁。作答時，請從答案卷第1頁右邊第1行開始作答。
注意事項：
一、請用本國文字書寫。二、請抄題(或依提示命題)。三、請於答案卷上作答，如需擬草稿，請使用題目卷空白處。四、書寫內容不得超出答案卷格線外，並請用黑色原子筆書寫，不得使用鉛筆。五、書寫內容中不可洩漏私人身分或其他標記。六、不可使用詩歌體。七、內容至少四百字以上並務必分段，每段要各有旨意，勿混淆不清。八、要使用正確的標點符號，並善用修辭技巧增進文字的魅力。
作答方式：請依據題意要求完成寫作。
題目：動物給予的啟示

說明：古代文人寫作時常常藉由動物寄託道理，例如：莊子筆下的井底之蛙，告誡我們不應眼界狹隘；而梁實秋愛鳥，寫出了鳥的神韻和姿態，則啟示人們應該尊重鳥的生命。
請以「動物給予的啟示」為題，介紹一或幾種動物，並深入描寫其特性或行為模式，最後說明牠(們)給予你的啟發。








